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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原单位未缴纳社保的情况说明

平潭综合实验区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
本人   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，于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期间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[原单位全称]
任职    [岗位]，从事             [工作内容]。
现因报考贵单位的招聘，根据要求需提供社保缴纳证明。在此，本人郑重说明：在上述任职期间，               [原单位全称]未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。
该情况是由于                     [此处请根据实际情况简要说明原因，选择或修改以下选项]：
1.（通用/客观原因）原单位内部管理及社保缴纳流程等原因造成。
2.（如因试用期）原单位规定试用期内不予缴纳社保，而本人于试用期内离职。
3.（如因个人原因）本人当时对社保政策认识不足，与单位协商以现金形式进行了补偿。
4.（如实陈述）具体原因本人正在与原单位核实沟通中。
本人确认，以上陈述完全属实。我深知社会保险的重要性，并正在积极与原单位沟通，通过法律等途径妥善处理此事的后续事宜，确保我的社保权益得到保障，绝不会因此为贵单位带来任何潜在的法律风险或用工纠纷。
为此，我愿意提供《劳动合同》、工资银行流水或个税缴纳记录等其他材料，以证明我与原单位的事实劳动关系，并作为此情况的辅助证明。
恳请贵单位能够理解此特殊情况，并对我本次的报考资格予以审核。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！


说明人：   [手写签名]
联系电话：  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